
 
 

 
 

如為委託/補助地

方政府辦理之案

件，必須邀請地方

政府一同現勘

 

附件一

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證明文件申請作業程序

受
理
申
請

內
部
作
業

勘
查

核
判

申請人
一、 申請書

二、 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

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。

各分署

一、 受理申請

二、 檢核相關文件

三、 排定勘查

各分署

實地勘查確認土地上之設施物是否

為本署興建或補助供農村社區使用

之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

各分署

符合：出具證明函

不符合：敘明理由駁回

申請人

向鄉公所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

證明時，一併檢附前開證明函


